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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已與關連人士訂立多項協議，詳情載於下文。本節所披露交易於[編纂]後根
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A) 獲全面豁免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 香港商標許可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訂立一份香港商標許可協議（「香港商標許可協議」），據
此，廣州越秀同意不可撤回且無條件地向本集團授予使用若干在香港註冊的商標（「香
港許可商標」）的權利，名義代價為1港元，為期由協議日期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香港許可商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
料－B.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2.重大知識產權」。根據香港商標許可協議，廣州
越秀已承諾在到期時將重續及維持香港許可商標的註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香港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按名義代價1港元向本集團授予使用香港許可商標的權利，[編纂]以後，香
港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最低豁免水平
內，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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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商標許可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訂立一份中國商標許可協議（「中國商標許可協議」），據
此，廣州越秀同意不可撤回且無條件地向本集團授予使用若干在中國註冊的商標（「中
國許可商標」）的權利，名義代價為人民幣1元，為期由協議日期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中國許可商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
資料－B.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2.重大知識產權」。根據中國商標許可協議，廣
州越秀已承諾在到期時將重續及維持中國許可商標的註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中國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按名義代價人民幣1元向本集團授予使用中國許可商標的權利，[編纂 ]以
後，中國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最低豁免
水平內，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3. 軟件許可

於[●]，我們與越秀地產訂立一份軟件許可協議（「軟件許可協議」），據此，越秀
地產同意不可撤回且無條件地向本集團授予使用保留集團所擁有的若干軟件（「軟件」）
的權利，名義代價為人民幣1元，為期由協議日期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有關軟件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B.有關我們業務
的進一步資料－2.重大知識產權」。根據軟件許可協議，越秀地產已承諾在到期時將重
續及維持軟件的註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越秀地產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軟件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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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按名義代價人民幣1元向本集團授予使用軟件的權利，[編纂]以後，軟件許
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最低豁免水平內，將獲豁
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4. 共享服務

於[●]，我們與越秀地產訂立一份共享服務框架協議（「共享服務框架協議」），
據此，保留集團將向本集團提供部分非必需行政服務（如信息技術支援及處理償付指
示）及按分攤成本基準對於由保留集團採購的若干行政及財務軟件及信息技術硬件的使
用╱或保養（統稱「共享服務」），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於二〇二〇年四月，為優化整體行政成本架構及使成本效益最大化，越秀地產開
始於其及其若干附屬公司免費試行集中及共享共享服務。於往績記錄期，我們並無與
越秀地產就共享服務訂立任何協議，亦無錄得任何相關過往交易金額。

於[編纂]後，我們將根據共享服務框架協議與越秀地產實施共享服務安排，當
中，我們（作為越秀地產附屬公司）將與越秀地產及其附屬公司共享共享服務（於上文
詳述），以優化整體行政成本架構及將成本效益最大化。截至二○二一年、二○二二年
及二○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我們就共享服務應承擔╱分配予我們的最
高未來開支金額每年介乎約人民幣3.0百萬元至人民幣4.3百萬元。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越秀地產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共享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共享服務由本集團與保留集團之間按分攤成本基準共享，並且為可予識別以
及按公平平等基準在本集團與保留集團之間分配，共享服務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
被視為屬於上市規則第14A.98條項下獲全面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將獲豁免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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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廣州地鐵物業租賃

交易的說明及原因

於往績記錄期，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我們於二○二○年十一
月收購的附屬公司）已向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租賃若干物業，概述如下：

總租賃面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八年 二○一九年 二○二○年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作自用的辦公室及其他配套場所 2,240 2,240 2,240

作提供車位服務的車位 31,072 31,072 22,842

其他 15,560 15,560 15,560

總計 48,872 48,872 40,642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包括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
（作為租戶）與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作為業主）之間全部現有租約（「廣州地鐵現有租
賃」）均在(i)本集團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及(ii)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租金乃參考鄰
近類似物業現有市場費率按公平原則釐定。

廣州地鐵現有租賃的會計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我們確認了與某些廣州地鐵現有租賃有
關的使用權資產，其總租賃面積約為24,686平方米，以供自用以及提供車位服務（「廣
州地鐵非豁免租賃」），截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
地鐵物業管理的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的總金額約為人民幣2.3百萬元。就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廣州地鐵非豁免租賃入賬為一次性
收購資本資產。因此，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年度審核、公
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不適用於廣州地鐵非豁免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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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廣州地鐵非豁免租賃外，所有其他廣州地鐵現有租賃（「廣州地鐵豁免租賃」）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均獲豁免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因為其
被視為(i)短期租賃（即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或(ii)低價值資產的租賃。因此，廣州地鐵
豁免租賃項下的租金付款已經並將在相關租賃期內於我們的損益賬內記錄為費用。

本集團將廣州地鐵豁免租賃項下的物業作為自用。為避免干擾本集團的持續經
營，[編纂]後，我們將繼續根據廣州地鐵豁免租賃向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租用物業。
此外，為迎合我們業務的發展，我們亦預期於[編纂]後就該等用途向廣州地鐵及其聯
繫人租用及╱或獲得許可使用額外建築面積。

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於[●]，我們與廣州地鐵訂立一份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
協議」），為期[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規管我們向廣州地鐵
及其聯繫人短期租賃物業，而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獲豁免確認為使用權
資產。根據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本集團將從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租用若干物
業，以供辦公室及其他配套用途。有關特定租金及其他相關事宜將由訂約雙方的相關
附屬公司參考當時通行的市場費率，經真誠協商釐定，並將按照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
架協議所載原則載於特定的租賃協議內。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支付的租金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八年 二○一九年 二○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

於往績記錄期，除我們已於二○二○年十一月收購的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
地鐵物業管理外，本集團成員公司概無向廣州地鐵或其聯繫人租賃任何物業，因此，
我們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完成收購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後，方才開
始記錄過往交易金額，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該月份的應付租金。截至二○一八年、二
○一九年及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
理錄得的過往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44,540元、人民幣46,265元及人民幣1,599,063

元。截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過往交易金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若干
物業租賃的會計處理方式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物業租賃入賬為一次性收購
資本資產）變更為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物業租賃入賬為持續關連交易）所
致。有關收購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
組及公司架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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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我們應付的最高年度租金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總額（附註） . . . . . . . . . . . . . . . . 1,978 2,373 2,848

附註： 指我們（包括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應付的最高年度租金。

根據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將支付的租金將參照(i)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
地鐵物業管理於往績記錄期錄得的過往交易金額；以及(ii)由獨立第三方所提供位於類
似地區的類似物業的通行市場租金，經公平磋商釐定。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

(i) 由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於往績記錄期錄得的過往租金金
額；

(ii) 現有租賃協議的條款，如租金；

(iii) 根據現有租賃協議，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截至二○二一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已付的租金總額約人民幣303,000元；

(iv) 附近類似物業市場租金的預期增幅；及

（v） 根據我們擴展業務據點的業務發展計劃，我們對租賃物業的需求預期增加。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地鐵為我們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廣州地鐵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

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i)廣州地鐵於附屬公司的層面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ii)預期有關年度上
限的上市規則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低於1%，[編纂]以後，廣州地鐵租賃框
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最低豁免水平內，將獲豁免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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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
交易

6. 物業租賃

交易的說明及原因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已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租賃若干物業，概
述如下：

總租賃面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八年 二○一九年 二○二○年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提供車位管理及運營服務的車位 178,921 196,585 196,585

提供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的商業物業 11,656 12,151 12,151

作自用的辦公室及其他配套場所 2,926 2,926 2,926

總計 193,503 211,661 211,661

根據中指研究院的資料，就停車場及商業物業運營而言，業主╱房地產企業有
權決定是否(i)委聘物業管理服務提供商管理停車場及商業物業的運營；(ii)將停車場及
商業物業出租予物業管理服務提供商進行營運。根據與相關業主╱房地產企業進行的
磋商，我們已向其租入若干停車場及商業物業，以供我們就相關物業進行營運及管理
業務。根據中指研究院的資料，以上安排與行業慣例相符。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作為租戶）與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相關聯
繫人（作為業主）（視情況而定）之間全部現有租約（「現有租賃」）均在(i)本集團正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及(ii)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租金乃參考鄰近類似物業現有市場費率按
公平原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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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租賃的會計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我們確認了與某些現有租賃有關的使用權
資產，其總租賃面積為130,283平方米，以提供車位管理及運營服務、商業營運及管理服
務及自用（「非豁免租賃」），截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的金額
約為人民幣37.3百萬元（作為使用權資產）。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將非豁免租賃入賬為一次性收購資本資產。因此，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項下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不適用
於非豁免租賃。

除非豁免租賃外，所有其他現有租賃（「豁免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均獲豁免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因為其被視為(i)短期租賃（即12

個月或以下的租賃）或(ii)低價值資產的租賃。因此，豁免租賃項下的租金付款已經並
將在相關租賃期內於我們的損益賬內記錄為費用。

本集團將豁免租賃項下的物業用於提供車位管理及運營業務及作自用。為避免
干擾本集團的持續經營，[編纂]後，我們將繼續根據豁免租賃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
及其各自聯繫人租用物業。此外，為配合我們業務的發展，我們亦預期於[編纂]後就
該等用途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租用及╱或獲得許可使用額外建築面
積。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訂立一份物業租賃框架協議（「物業租賃框
架協議」），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規管我們向廣
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短期租賃物業，而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獲豁免確認為使用權資產。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本集團將從廣州越秀、越秀地產
及其各自的聯繫人租用作提供車位管理及運營服務的若干車位及作自用的其他辦公場
所。有關特定租金及其他相關事宜將由特定交易的相關訂約方參考當時通行的市場費
率，經真誠協商釐定，並將按照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所載原則載於特定的租賃協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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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我們支付的租金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19,418 22,314 23,091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我們應付的最高年度租金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25,400] [27,940] [30,734]

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將支付的租金將參照(i)物業位置、類型、質量及規模；及
(ii)位於類似地區由獨立第三方提供的類似物業的通行市場租金，經公平磋商釐定。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租金金額；

(ii) 現有租賃協議條款，如租金；

(iii) 根據現有租賃協議，我們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已支付的
租金總額約人民幣4.1百萬元；

(iv) 附近類似物業市場租金的預期增幅；及

（v） 根據我們擴展業務據點的業務發展計劃，我們對租賃物業的需求預期增加。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
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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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期有關年度上限的上市規則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高於0.1%但低
於5%，故物業租賃框架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須遵守報告、年度審
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7. 物業管理服務

交易的說明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訂立一份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物業管理
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提供非商
業物業的物業管理服務（「物業管理服務」），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就物業管理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租金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費總額 . . . . . 16,150 12,867 10,155

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應付我們的最高年度費用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費總額 . . . . . [12,889] [15,703] [1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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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政策

我們將收取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釐定，並考慮到(i)物業位置、類
型、質量及規模；(ii)將予提供服務範圍及標準；(iii)提供有關服務的預測營運成本（包
括（其中包括）勞工成本、材料成本及行政成本）；(iv)地方政府有關中國物業管理費的
定價指引╱規則，如廣州地方政府就廣州住宅物業收取的物業管理費所發布的指引；
及(v)我們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一般提供的現行費率。一般而言，我們將就(i)位於
一線城市的住宅物業收取較位於新一線城市及二線城市為高的物業管理費﹔及(ii)高端
物業收取較低中端物業為高的物業管理費。我們將考慮將予管理物業的建築面積以估
算成本，從而確保我們收取的服務費可抵償成本。

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交易金額；

(ii) 截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有項目╱服務合同數目、在管面積及
條款（包括服務費）；

(iii)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以我們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為基
準，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收取的相關服務費約人民幣1.6

百萬元；

(iv) 與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的合營企業、聯營公司或其他關聯方訂立
的物業管理服務合同的保留率較高，於整個往績記錄期為100.0%；

(v) 參考越秀地產的過往簽約銷售建築面積及未來擬建項目後，預期對我們的
服務需求將增加。根據越秀地產的年報，截至二〇一七年、二〇一八年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越秀地產的簽約銷售建築面積按約
25.5%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簽約銷售建築面積分別約為2.22百萬平方
米、2.77百萬平方米及3.49百萬平方米。根據越秀地產的中期報告，截至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越秀地產的土地儲備遍及中國19個城市，合共約
為23.63百萬平方米及合計76個項目，這可滿足其未來三至五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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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向越秀地產及其聯繫人收取的估計服務費（按截至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越秀地產將交付的估計額外總在管面積、類似服務將會收取的
每平方米估計費用以及越秀地產及其聯繫人應佔物業管理服務費的過往百
分比計算）。越秀地產及其聯繫人交付的額外在管總面積由截至二○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9百萬平方米增加32%至截至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5百萬平方米，而截至二○二一年、二○二二年及二○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越秀地產及其聯繫人將交付的額外總
在管面積將持續增加；及

(vii) 我們考慮到預期通脹及我們產生的營運成本增幅後，預期所收取的服務費
用將會增加。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為我們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

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預期有關年度上限的上市規則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高於0.1%但低
於5%，故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須遵守報告、年
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8. 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

交易的說明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訂立一份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商
業營運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的
聯繫人提供商業物業的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i)商業物業管理服務；及
(ii)車位管理及營運服務（「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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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就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費用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 . . . . . . . . . . . . . . . . 3,388 4,193 12,295

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應付我們的最高年度費用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 . . . . . . . . . . . . . . . . [38,652] [41,665] [52,083]

定價政策

我們將收取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參考(i)物業位
置、類型、質量及規模；(ii)將予提供服務範圍及標準；(iii)提供有關服務的預測營運
成本（包括（其中包括）勞工成本、材料成本及行政成本）；及(iv)我們就類似服務向獨
立第三方一般提供的現行費率。一般而言，我們將就(i)位於一線城市的商業物業收取
較位於新一線城市及二線城市為高的物業管理費；(ii)商業綜合體收取較單幢寫字樓為
高的物業管理費；及(iii)超甲級寫字樓收取較甲級寫字樓為高的物業管理費。我們將考
慮將予管理物業的建築面積以估算成本，從而確保我們收取的服務費可抵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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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交易金額以及有關服務的增長趨勢。特別是，有關服
務的過往交易金額於截至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193.2%；

(ii) 截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有項目╱服務合同數目、在管面積及
條款（包括服務費）；

(iii)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以我們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為基
準，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收取的相關服務費約人民
幣1.0百萬元；

(iv) 經參考以下因素後預期對我們服務的需求增加：

(a) 越秀地產開發位於廣州的新商業綜合體（包括寫字樓及購物商場，估
計總在管面積約154,233平方米）於二○二一年或前後開業，我們已自
二○二○年第四季起開始向房地產企業╱業主提供商業管理服務，
並於商業綜合體開業後提供商業運營及管理服務（包括有關未佔用物
業單位的服務）及停車場管理及運營服務；

(b) 越秀地產所開發的兩座新商業綜合體，分別位於武漢（前者包括寫字
樓、步行街及購物商場，估計總在管面積約350,079平方米）及廣州
（包括寫字樓及裙樓商業，估計總在管面積約127,704平方米），將於
二○二二年或前後開業，需要我們提供商業運營及管理服務（包括向
房地產企業╱業主提供支援服務及有關未佔用物業單位的服務）、車
位管理及運營服務；

(c) 廣州越秀集團開發位於廣州的新商業綜合體（主要包括估計建築面積
為103,931平方米的寫字樓）於二○二三年或前後開業，而我們須提供
商業運營及管理服務（包括就有關空置物業單位提供給房地產企業╱
業主的支持服務），以及我們提供的停車場管理和運營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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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越秀地產的未來擬建項目。根據越秀地產的年報，截至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八年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越秀地產的簽約銷
售建築面積按約25.5%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簽約銷售建築面積
分別約為2.22百萬平方米、2.77百萬平方米及3.49百萬平方米。根據
越秀地產的中期報告，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越秀地產的土
地儲備遍及中國19個城市，合共約為23.63百萬平方米及合計76個項
目，這可滿足其未來三至五年的發展；

(v) 由於我們於往績記錄期並無獲委聘為任何新開業的商業物業提供商業運營
及管理服務，建議年度上限增加主要由於預期支援服務及就二○二一年及
二○二二年開幕的新商業綜合體的未佔用物業單位的服務收取的服務費用
增加（如上文第(iv)段所詳述）所致；及

(vi) 我們考慮到預期通脹及我們產生的營運成本增幅後，預期所收取的服務費
用將會增加。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
[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預期有關年度上限的上市規則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高於0.1%但低
於5%，故商業營運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須遵守報
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9. 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

交易的說明

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與廣州地鐵訂立一份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
框架協議（「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我們同意向廣州地鐵及
其聯繫人所擁有、營運及使用物業提供以下服務，包括(i)列車站、車輛段、住宅物業
及商業物業的物業管理服務（包括衛生服務）；(ii)車輛段及其他商業物業綠化設施養
護和租擺服務；(iii)其他配套服務；及(iv)其他增值服務（「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
務」），為期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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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就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支付我們的費用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附註） . . . . . . . . . . . . – 1,917 22,500

附註： 根據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的管理賬目，截至二○一八年、二○一九年及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服務的過往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30.0百萬
元、人民幣151.0百萬元及人民幣184.0百萬元。有關收購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
管理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一節。

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應付的最高年度費用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4,000 316,800

附註： 指應付我們（包括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理）的最高年度費用。

定價政策

我們將收取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參考(i)

將提供的服務範圍（誠如上文交易的說明所述）；(ii)（如適用）招標過程的結果；(iii)地
方政府有關中國物業管理費的定價指引╱規則，如廣州地方政府就廣州住宅物業收取
的物業管理費所發布的指引；及(iv)對獨立第三方的收費。

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建議年度上限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收購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
管理所致，其賬目（包括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的估計交易金額）於二○二○
年十一月收購完成後合併至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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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交易金額（包括廣州地鐵環境工程及廣州地鐵物業管
理）及有關增長趨勢；

(iii) 已經訂立將繼續生效直至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各別服務協議；

(iv)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以我們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為基
準，就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收取的相關服務費約人民幣30.8百萬
元；及

(v) 向廣州地鐵及其聯繫人提供服務的業務量於截至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兩個年度的預期增長。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地鐵為我們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i)廣州地鐵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ii)董事會已批准廣州地
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iii)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確認，廣州地鐵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框架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乃按正常或更佳商業
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故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報告、年度審
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101條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C) 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0. 增值服務（包括非業主增值服務及社區增值服務）

交易的說明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訂立一份增值服務框架協議（「增值服務框架
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提供增值服務，
包括(i)非業主增值服務（如前期規劃及設計諮詢服務，案場及示範單位管理及交付前支
持服務、車位銷售協助服務以及配套物業租賃服務等）；及(ii)社區增值服務（如家居生
活服務）（「增值服務」），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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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就增值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費用總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增值服務的服務費總額 . . . . . . . . 126,606 215,701 350,282

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增值服務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應付我們的最高年度費用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增值服務的服務費總額 . . . . . . . . 461,125 569,599 711,999

定價政策

我們將收取增值服務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參考(i)物業位置、質量及
規模；(ii)將予提供服務範圍及標準；(iii)提供有關服務的預測營運成本（包括（其中包
括）勞工成本、材料成本及行政成本）；及(iv)我們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一般提供
的現行費率。一般而言，我們將就(i)位於一線城市的物業收取較位於新一線城市及二
線城市為高的增值服務服務費；及(ii)高端物業收取較低中端物業為高的增值服務服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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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交易金額以及有關服務的增長趨勢。尤其是，於截至
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有關服務的過往交易金額增加約70.4%，截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至截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增幅則為約62.4%；

(ii) 截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有服務合同數目及條款（包括服務
費）；

(iii)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以我們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為基
準，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收取的相關服務費約人民
幣37.7百萬元；

(iv) 經參考越秀物業實現的過往簽約銷售建築面積及未來擬建項目後，預期對
我們的服務需求將增加。根據越秀地產的年報，截至二〇一七年、二〇一
八年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越秀地產的簽約銷售建築面積
按約25.5%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簽約銷售建築面積分別約為2.22百萬
平方米、2.77百萬平方米及3.49百萬平方米。根據越秀地產的中期報告，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越秀地產的土地儲備遍及中國19個城市，合
共約為23.63百萬平方米及合計76個項目，這可滿足其未來三至五年的發
展；

(v) 預期車位銷售協助服務的營業收入增加，原因是我們繼續增加相關服務的
滲透率。於往績記錄期，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的車位
銷售協助服務營業收入錄得持續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約202.8%，由截至二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5.3百萬元增至截至二○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2.3百萬元，及其後增至截至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40.3百萬元；

(vi) 預期前期規劃及設計諮詢服務的營業收入將增加，因我們自二○一九年起
逐步將服務費提高至市場水平；及

(vii) 我們考慮到預期通脹及我們產生的營運成本增幅後，預期所收取的服務費
用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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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根
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預期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算超過
5%，故增值服務框架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須遵守報告、年度審
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1. 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

交易的說明

於[●]，我們與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訂立一份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框架
協議（「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廣州越秀、越
秀地產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提供商業物業的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市場研究及定位服務（我們按物業性質、目標客戶組合及物業管理等就如何定位及管
理相關物業進行市場研究及可行性分析並提供意見）、租戶招攬、租戶管理及收取租金
服務（「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就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向本集團支付的費用總額載列如
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 . . . . . . . . . . . . . . . . 42,138 40,873 5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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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根據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框架協議就截至二〇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應付我們的最高年度費用將不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的
 服務費總額 . . . . . . . . . . . . . . . . 116,880 166,379 207,973

定價政策

我們將收取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參考(i)

物業位置、質量及規模；(ii)將予提供服務範圍及標準；(iii)提供有關服務的預測營運
成本（包括（其中包括）勞工成本、材料成本及行政成本）；及(iv)我們就類似服務向獨
立第三方一般提供的現行費率。一般而言，我們將就(i)位於一線城市的商業物業收取
較位於新一線城市及二線城市為高的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服務費；(ii)商業綜
合體收取較單幢寫字樓為高的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服務費；及(iii)超甲級寫字
樓收取較甲級寫字樓為高的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服務費。

我們的市場定位諮詢服務是為商業物業項目提供的一次性服務，按固定服務費收
取，一般應視乎項目進度向我們分期付款。我們的租戶招攬、租戶管理及收租服務是
為商業物業單位提供的經常性服務，按酬金費用收取，而金額可(i)按整個物業的每月
租金收入總額若干百分比計算；或(ii)相當於根據訂立租賃協議後首年平均月租計算的
若干個月應付租金。向關連人士及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服務具有相同定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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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達致以上年度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的過往交易金額以及有關服務的增長趨勢；

(ii) 截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有項目╱服務合同數目、在管面積及
條款（包括服務費）；

(iii)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以我們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為基
準，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聯繫人收取的相關服務費約人民幣
13.8百萬元；

(iv) 經參考以下因素後預期對我們服務的需求增加：

(a) 越秀地產所開發的兩座新商業綜合體，分別位於廣州（包括寫字樓及
購物商場，估計總在管面積約154,233平方米），將於二○二一年或前
後開業及位於武漢（包括寫字樓、步行街及購物商場，估計總在管面
積約350,079平方米），將於二○二二年或前後開業，需要我們提供市
場研究及定位、租戶招攬、租戶管理及收租服務；

(b) 越秀地產開發位於廣州的新商業綜合體（包括估計總在管面積約
127,704平方米的寫字樓及裙樓商業）於二○二二年或前後開業及廣州
越秀集團開發位於廣州的新商業綜合體（主要包括估計總建築面積為
103,931平方米的寫字樓）於二○二三年或前後開業，而我們須提供租
戶招攬、租戶管理及收租服務；

(c) 越秀地產所開發位於廣州的一座新商業綜合體（包括寫字樓、步行街
及購物商場）於二○二四年或前後開業，估計總在管面積約207,941平
方米，需要我們於其開業前提供市場研究及定位服務；及

(d) 越秀地產的未來擬建項目。根據越秀地產的年報，截至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八年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越秀地產的簽約銷
售建築面積按約25.5%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簽約銷售建築面積
分別約為2.22百萬平方米、2.77百萬平方米及3.49百萬平方米。根據
越秀地產的中期報告，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越秀地產的土
地儲備遍及中國19個城市，合共約為23.63百萬平方米及合計76個項
目，這可滿足其未來三至五年的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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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鑒於上文所述，預期對我們服務的需求將於未來持續增加。尤其是，
截至二○二一年、二○二二年及二○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估計我們將向廣州越秀、越秀地產及其各自的聯繫人(i)每年就約10個
物業項目提供可行性分析服務，就約3至5個物業項目提供市場定位諮
詢服務，以作為我們市場研究及定位服務的一部分 ；(ii)就截至二○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約5個額外物業項目（建築面積合
共約0.9百萬）提供交付前租戶招攬服務；及(iii)就截至二○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約4個額外物業項目（建築面積合共約0.7百
萬）提供交付後租戶招攬、租戶管理及收租服務；

(v) 預期已╱將提供有關服務的商業物業租金將增加，因我們的租戶招攬、
租戶管理及收租的服務費乃參考相關商業物業租金而釐定。根據中指研究
院，由於人口持續上升，因此對相關服務的需求及中國一線及二線城市的
商業物業租金普遍將於未來三年上調；及

(vi) 我們考慮到預期通脹及我們產生的營運成本增幅後，預期所收取的服務費
用將會增加。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州越秀及越秀地產為我們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於[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預期有關年度上限的上市規則各自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高於5%，
故市場定位諮詢及租戶招攬服務框架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遵守報
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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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存款協議

交易的說明

於[●]，我們與創興銀行訂立一份銀行存款協議（「銀行存款協議」），據此，我們
可以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不時向創興銀行集團蓄積銀行存款（「銀
行存款」），為期由[編纂]起直至及包括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蓄積任何有關
銀行存款須受創興銀行集團對於類似於本集團規模的獨立客戶不時適用的條款及條件
所規限。

我們主要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我們必須不時向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的銀行結
存存款，作為我們財資活動的一環，以及應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的業務需要。創
興銀行作為香港一家具有信譽及具有歷史的認可機構，能夠提供不同的銀行及相關服
務，支持我們的業務及財資活動。我們認為，在不限於一家基礎上，依循內部控制程
序及受適用年度上限約束，而使用創興銀行集團的服務，即存放銀行存款於創興銀行
集團，將符合本集團的利益。

銀行存款協議規定，適用於任何有關銀行存款的利率及其他條款須根據(i)就香港
的存款而言，創興銀行集團及最少兩間香港其他獨立銀行向本集團提供的利率及其他
條款；及(ii)就中國的存款而言，參考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標準利率設定的中國存款利
率，以及創興銀行集團及最少兩間中國其他獨立銀行向本集團提供的利率及其他條款
不時釐定。為確保銀行存款的利率及其他條款乃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及不遜於我們可獲
得的條款，我們將創興銀行集團提供的報價與至少兩間其他獨立銀行所提供的報價作
比較。我們決定在任何銀行存款時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其中包括）服務質素、存款
安全、銀行聲譽及過往合作情況。標準文件可按創興銀行集團及本集團接受的形式簽
立，以促成該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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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每日最高餘額

於往績記錄期任何特定日期，本集團於創興銀行集團實際存放銀行存款的過往每
日最高餘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概約） （概約） （概約）

年內任何特定日期銀行
 存款的每日最高餘額 . . . . . . . . 3,555 11,721 15,624

未來結餘每日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截至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任何特定日
期，本集團於創興銀行集團將會存放銀行存款的每日最高餘額（包括應計利息）將不會
超過以下載列的每日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任何特定日期銀行存款的
 每日最高餘額（包括應計利息）. . . . . . . . . . . 2,515,000 2,085,000

每日上限基準

於達致以上銀行存款協議項下每日上限時，我們的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任何特定日期，本集團於創興銀行集團實際存放銀行存款的
過往每日最高餘額；

(ii) 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994.6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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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隨著我們的業務及營運持續增長，我們資產總值的預期增長以及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的水平以及我們不時持有或結存的押記存款；及

(iv) [編纂][編纂]約為[編纂]百萬港元（相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假設每股
股份[編纂][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上限，並假設[編纂]獲悉數行
使）。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創興銀行為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越秀企業的附屬公司，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銀行存款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

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預期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算超過
5%，故銀行存款協議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將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
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申請豁免

「－(B)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
交易」所述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

「－(C)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述
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報
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對於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依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就「－(B)須遵守報告、年
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中披露的持續關連交
易，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
的公告規定；及就「－(C)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
連交易」中披露的持續關連交易，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條件是各財政年度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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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總額不得超過相應年度上限（如上文所載）中所載列的相關金額。除以上所獲
得對於嚴格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豁免外，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項下相關規定。

倘若以上所述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任何條款有改動或倘若本公司日後與任何關
連人士訂立任何新協議，除非我們從聯交所另行申請並取得豁免，否則我們將全面遵
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相關規定。

董事意見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B)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C)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
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中披露的所有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且將會：(i)

於我們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ii)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iii)按
照公平合理的相應條款，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方式進行。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本節「－(B)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
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C)須遵守報告、年度
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為公
平合理，且符合我們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意見

經管理層對本節所述訂立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的討論
後，聯席保薦人認為，(i)「－(B)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
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C)須遵守報告、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且將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
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及(ii)該等持
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如適用）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關連交易

– 290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所載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保障股東權益的內部控制措施

為了進一步保障股東（包括少數股東）的整體利益，本集團已實施以下與持續關
連交易有關的內部控制措施：

1. 本集團將採納內部指引，規定倘任何建議關連交易的價值預期會超出若干
界限，有關員工須向相關業務部門主管報告該建議交易，以便本公司開展
必要的評估及審批程序，確保符合上市規則規定；

2. 本公司將向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提供資料及證明文件，以供其對本集
團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核；

3. 正如上市規則的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就持續關連交易是否於本集
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訂立、是否按正常商務條款訂立、是否遵照其規管
協議按公平合理條款的進行以及是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向董事會作出確
認；及

4. 正如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核數師將每年就其是否注意到，任何使其認
為持續關連交易未獲董事會審批、於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按照本集團的定價
政策、並非按照於所有重大方面規管交易的有關協議訂立或超出上限的事
宜，向董事會作出確認。


